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09號

原      告  林溪祥  

被      告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福地  

訴訟代理人  林美雲  

            周仕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為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而關於前

後起訴之案件是否為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之聲

明」及「訴訟標的」三個訴之要素定之，祇須前後二訴訟之

訴之要素皆相同，或訴之聲明不同，惟得代用或相反者，皆

為同一案件，均應受重複起訴禁止原則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

拘束。而當事人是否相同，應以實質認定之，如原告起訴主

張之原因事實已得特定相對人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則應受

既判力之拘束。倘原告更行起訴，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前主張被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

實施者，伊並未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應由被告負擔營業稅，

起訴並聲明：確認被告就其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對原

告主張之代墊營業稅債權新臺幣（下同）212萬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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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5號，下稱另案），經本院駁

回原告之請求，因原告未上訴確定，此有前揭判決1份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71-78頁），堪信屬實。查原告於另案關

於營業稅之主張，與本案原因事實相同，則原告於本件再對

相同被告為就同一訴訟標的（即營業稅部分）為主張，核屬

同一事件，則原告再就同一標的（即營業稅部分）起訴請

求，應屬重複起訴，依前揭規定，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兩造間並無契約關

係，被告亦未得伊之同意，擔任系爭都更案實施者，並將伊

所有土地劃定都市更新範圍，進行都市更新程序，縱然被告

已繳納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

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亦未移轉伊分得房屋

之所有權登記，況伊為自然人，由伊負擔營業稅並不合理，

且伊就系爭都更案少選屋，也未將系爭土地過戶予訴外人蘇

玟靜等人，卻要負擔土地增值稅，並不合理，被告應返還房

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

元，合計243萬6515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243萬6515元。

二、被告則以：

　㈠房屋稅部分：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都市更新條例

第56條規定，房屋稅應由原告負擔，且房屋稅課徵期間僅3

個月。

　㈡土地增值稅部分：因都市更新程序選配房屋後，如選配之房

屋價值低於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者，其差額即視為將差額價

值之土地與房屋出售予其他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

值之人，是原告原可分配價值為9255萬3528元，惟原告並未

進行選屋，經過抽籤程序後其分配房屋之價值為5646萬6754

元，原告可領取之差額價金為3608萬6774元，又原告已於11

3年6月6日領取3608萬6774元，自應由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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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6312元。而就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

欄位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係因訴外人蘇玟靜等人選配

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俗稱超選），且訴外人蘇玟

靜列名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差額價金繳領清冊第1

位，故該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方記載為訴外人

蘇玟靜等人，並無不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已興建完成，原告所分得之房屋相關稅捐

包括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

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已先行繳納之事實均不

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土地增值稅繳款

書、108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06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土

地增值稅計算列印資料、交屋通知書、交屋結算明細表、11

3年房屋稅繳款書及統一發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9

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房屋稅部分：

　1.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又按權利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都市更新條

例第56條亦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其並未與被告簽立任何契約，亦未同意參與系爭都

更案，不應由其負擔房屋稅等語，查：

　⑴關於原告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並不影響系爭都更案之合

法性之爭點，為另案重要爭點，業經兩造於另案訴訟中充分

提出證據及攻擊防禦方法，為完足之辯論後，由法院本於辯

論結果為實質之審理，倘原告未指摘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有何

當然違背令之情，或有何足以推翻上開認定之新訴訟資料，

兩造應受爭點效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53號

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

再作相反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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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再原告就已領取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乙節並不爭執，可見

系爭都更案分配結果已確定，原告實際上確係分得三更新單

元（包括A2-4F、A3-5F、B4-3F），則依前揭法律規定，應

由所有權人即原告繳納房屋稅，原告請求被告繳納房屋稅部

分，實屬無據。　

　㈢土地增值稅部分：

　1.按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七、

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

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都市更新條例第67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

文。次按平均地權條例第37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

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是如土地所有權人以土地抵付權利

變換負擔，則免徵土地增值稅，然如有未足抵付部分之土

地，則無前揭減免規定之適用。

　2.原告主張其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是不應由其負擔土地增

值稅等語，查：系爭都更案原告可分配價值與受分配房屋價

值有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原告並已領取款項乙節，兩造

並不爭執，足徵原告確有部分土地未抵付權利變換負擔之

情，則依前揭規定，原告為應負擔繳付土地增值稅之義務

人，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繳納土地增值稅，尚難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營業稅乙節，

為另案判決效力所及，原告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

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訴請被告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及

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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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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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09號
原      告  林溪祥  
被      告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福地  
訴訟代理人  林美雲  
            周仕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為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而關於前後起訴之案件是否為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三個訴之要素定之，祇須前後二訴訟之訴之要素皆相同，或訴之聲明不同，惟得代用或相反者，皆為同一案件，均應受重複起訴禁止原則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而當事人是否相同，應以實質認定之，如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已得特定相對人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則應受既判力之拘束。倘原告更行起訴，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前主張被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伊並未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應由被告負擔營業稅，起訴並聲明：確認被告就其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對原告主張之代墊營業稅債權新臺幣（下同）212萬元不存在（案列：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5號，下稱另案），經本院駁回原告之請求，因原告未上訴確定，此有前揭判決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8頁），堪信屬實。查原告於另案關於營業稅之主張，與本案原因事實相同，則原告於本件再對相同被告為就同一訴訟標的（即營業稅部分）為主張，核屬同一事件，則原告再就同一標的（即營業稅部分）起訴請求，應屬重複起訴，依前揭規定，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被告亦未得伊之同意，擔任系爭都更案實施者，並將伊所有土地劃定都市更新範圍，進行都市更新程序，縱然被告已繳納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亦未移轉伊分得房屋之所有權登記，況伊為自然人，由伊負擔營業稅並不合理，且伊就系爭都更案少選屋，也未將系爭土地過戶予訴外人蘇玟靜等人，卻要負擔土地增值稅，並不合理，被告應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43萬6515元。
二、被告則以：
　㈠房屋稅部分：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都市更新條例第56條規定，房屋稅應由原告負擔，且房屋稅課徵期間僅3個月。
　㈡土地增值稅部分：因都市更新程序選配房屋後，如選配之房屋價值低於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者，其差額即視為將差額價值之土地與房屋出售予其他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之人，是原告原可分配價值為9255萬3528元，惟原告並未進行選屋，經過抽籤程序後其分配房屋之價值為5646萬6754元，原告可領取之差額價金為3608萬6774元，又原告已於113年6月6日領取3608萬6774元，自應由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而就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係因訴外人蘇玟靜等人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俗稱超選），且訴外人蘇玟靜列名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差額價金繳領清冊第1位，故該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方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並無不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已興建完成，原告所分得之房屋相關稅捐包括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已先行繳納之事實均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土地增值稅繳款書、108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06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土地增值稅計算列印資料、交屋通知書、交屋結算明細表、113年房屋稅繳款書及統一發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9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房屋稅部分：
　1.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權利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都市更新條例第56條亦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其並未與被告簽立任何契約，亦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不應由其負擔房屋稅等語，查：
　⑴關於原告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並不影響系爭都更案之合法性之爭點，為另案重要爭點，業經兩造於另案訴訟中充分提出證據及攻擊防禦方法，為完足之辯論後，由法院本於辯論結果為實質之審理，倘原告未指摘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有何當然違背令之情，或有何足以推翻上開認定之新訴訟資料，兩造應受爭點效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53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再作相反之判斷。　
　⑵再原告就已領取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乙節並不爭執，可見系爭都更案分配結果已確定，原告實際上確係分得三更新單元（包括A2-4F、A3-5F、B4-3F），則依前揭法律規定，應由所有權人即原告繳納房屋稅，原告請求被告繳納房屋稅部分，實屬無據。　
　㈢土地增值稅部分：
　1.按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七、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都市更新條例第67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地權條例第37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是如土地所有權人以土地抵付權利變換負擔，則免徵土地增值稅，然如有未足抵付部分之土地，則無前揭減免規定之適用。
　2.原告主張其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是不應由其負擔土地增值稅等語，查：系爭都更案原告可分配價值與受分配房屋價值有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原告並已領取款項乙節，兩造並不爭執，足徵原告確有部分土地未抵付權利變換負擔之情，則依前揭規定，原告為應負擔繳付土地增值稅之義務人，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繳納土地增值稅，尚難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營業稅乙節，為另案判決效力所及，原告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訴請被告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及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09號

原      告  林溪祥  

被      告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福地  

訴訟代理人  林美雲  

            周仕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為民事訴訟法第40

    0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而關於前

    後起訴之案件是否為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之聲

    明」及「訴訟標的」三個訴之要素定之，祇須前後二訴訟之

    訴之要素皆相同，或訴之聲明不同，惟得代用或相反者，皆

    為同一案件，均應受重複起訴禁止原則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

    拘束。而當事人是否相同，應以實質認定之，如原告起訴主

    張之原因事實已得特定相對人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則應受

    既判力之拘束。倘原告更行起訴，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前主張被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

    者，伊並未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應由被告負擔營業稅，起訴

    並聲明：確認被告就其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對原告主

    張之代墊營業稅債權新臺幣（下同）212萬元不存在（案列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5號，下稱另案），經本院駁回原告

    之請求，因原告未上訴確定，此有前揭判決1份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71-78頁），堪信屬實。查原告於另案關於營業

    稅之主張，與本案原因事實相同，則原告於本件再對相同被

    告為就同一訴訟標的（即營業稅部分）為主張，核屬同一事

    件，則原告再就同一標的（即營業稅部分）起訴請求，應屬

    重複起訴，依前揭規定，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被

    告亦未得伊之同意，擔任系爭都更案實施者，並將伊所有土

    地劃定都市更新範圍，進行都市更新程序，縱然被告已繳納

    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

    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亦未移轉伊分得房屋之所有

    權登記，況伊為自然人，由伊負擔營業稅並不合理，且伊就

    系爭都更案少選屋，也未將系爭土地過戶予訴外人蘇玟靜等

    人，卻要負擔土地增值稅，並不合理，被告應返還房屋稅1

    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

    合計243萬6515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243萬6515元。

二、被告則以：

　㈠房屋稅部分：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都市更新條例

    第56條規定，房屋稅應由原告負擔，且房屋稅課徵期間僅3

    個月。

　㈡土地增值稅部分：因都市更新程序選配房屋後，如選配之房

    屋價值低於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者，其差額即視為將差額價

    值之土地與房屋出售予其他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

    值之人，是原告原可分配價值為9255萬3528元，惟原告並未

    進行選屋，經過抽籤程序後其分配房屋之價值為5646萬6754

    元，原告可領取之差額價金為3608萬6774元，又原告已於11

    3年6月6日領取3608萬6774元，自應由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3

    5萬6312元。而就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

    欄位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係因訴外人蘇玟靜等人選配

    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俗稱超選），且訴外人蘇玟

    靜列名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差額價金繳領清冊第1

    位，故該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方記載為訴外人

    蘇玟靜等人，並無不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已興建完成，原告所分得之房屋相關稅捐

    包括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

    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已先行繳納之事實均不

    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土地增值稅繳款

    書、108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06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土

    地增值稅計算列印資料、交屋通知書、交屋結算明細表、11

    3年房屋稅繳款書及統一發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9

    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房屋稅部分：

　1.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又按權利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都市更新條

    例第56條亦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其並未與被告簽立任何契約，亦未同意參與系爭都

    更案，不應由其負擔房屋稅等語，查：

　⑴關於原告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並不影響系爭都更案之合

    法性之爭點，為另案重要爭點，業經兩造於另案訴訟中充分

    提出證據及攻擊防禦方法，為完足之辯論後，由法院本於辯

    論結果為實質之審理，倘原告未指摘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有何

    當然違背令之情，或有何足以推翻上開認定之新訴訟資料，

    兩造應受爭點效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53號

    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

    再作相反之判斷。　

　⑵再原告就已領取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乙節並不爭執，可見

    系爭都更案分配結果已確定，原告實際上確係分得三更新單

    元（包括A2-4F、A3-5F、B4-3F），則依前揭法律規定，應

    由所有權人即原告繳納房屋稅，原告請求被告繳納房屋稅部

    分，實屬無據。　

　㈢土地增值稅部分：

　1.按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七、

    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

    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都市更新條例第67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

    文。次按平均地權條例第37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

    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是如土地所有權人以土地抵付權利

    變換負擔，則免徵土地增值稅，然如有未足抵付部分之土地

    ，則無前揭減免規定之適用。

　2.原告主張其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是不應由其負擔土地增

    值稅等語，查：系爭都更案原告可分配價值與受分配房屋價

    值有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原告並已領取款項乙節，兩造

    並不爭執，足徵原告確有部分土地未抵付權利變換負擔之情

    ，則依前揭規定，原告為應負擔繳付土地增值稅之義務人，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繳納土地增值稅，尚難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營業稅乙節，

    為另案判決效力所及，原告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

    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訴請被告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及

    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09號

原      告  林溪祥  

被      告  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福地  

訴訟代理人  林美雲  

            周仕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為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而關於前後起訴之案件是否為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三個訴之要素定之，祇須前後二訴訟之訴之要素皆相同，或訴之聲明不同，惟得代用或相反者，皆為同一案件，均應受重複起訴禁止原則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而當事人是否相同，應以實質認定之，如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已得特定相對人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則應受既判力之拘束。倘原告更行起訴，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

二、原告前主張被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伊並未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應由被告負擔營業稅，起訴並聲明：確認被告就其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對原告主張之代墊營業稅債權新臺幣（下同）212萬元不存在（案列：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5號，下稱另案），經本院駁回原告之請求，因原告未上訴確定，此有前揭判決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8頁），堪信屬實。查原告於另案關於營業稅之主張，與本案原因事實相同，則原告於本件再對相同被告為就同一訴訟標的（即營業稅部分）為主張，核屬同一事件，則原告再就同一標的（即營業稅部分）起訴請求，應屬重複起訴，依前揭規定，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5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被告亦未得伊之同意，擔任系爭都更案實施者，並將伊所有土地劃定都市更新範圍，進行都市更新程序，縱然被告已繳納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亦未移轉伊分得房屋之所有權登記，況伊為自然人，由伊負擔營業稅並不合理，且伊就系爭都更案少選屋，也未將系爭土地過戶予訴外人蘇玟靜等人，卻要負擔土地增值稅，並不合理，被告應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43萬6515元。

二、被告則以：

　㈠房屋稅部分：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都市更新條例第56條規定，房屋稅應由原告負擔，且房屋稅課徵期間僅3個月。

　㈡土地增值稅部分：因都市更新程序選配房屋後，如選配之房屋價值低於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者，其差額即視為將差額價值之土地與房屋出售予其他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之人，是原告原可分配價值為9255萬3528元，惟原告並未進行選屋，經過抽籤程序後其分配房屋之價值為5646萬6754元，原告可領取之差額價金為3608萬6774元，又原告已於113年6月6日領取3608萬6774元，自應由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而就土地增值稅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係因訴外人蘇玟靜等人選配房屋超過其更新後應分配價值（俗稱超選），且訴外人蘇玟靜列名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差額價金繳領清冊第1位，故該繳款書上「承受人或贈與人」欄位方記載為訴外人蘇玟靜等人，並無不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已興建完成，原告所分得之房屋相關稅捐包括房屋稅1萬5836元、營業稅206萬4367元、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合計243萬6515元，被告已先行繳納之事實均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土地增值稅繳款書、108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06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土地增值稅計算列印資料、交屋通知書、交屋結算明細表、113年房屋稅繳款書及統一發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39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房屋稅部分：

　1.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權利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都市更新條例第56條亦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其並未與被告簽立任何契約，亦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不應由其負擔房屋稅等語，查：

　⑴關於原告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並不影響系爭都更案之合法性之爭點，為另案重要爭點，業經兩造於另案訴訟中充分提出證據及攻擊防禦方法，為完足之辯論後，由法院本於辯論結果為實質之審理，倘原告未指摘另案訴訟確定判決有何當然違背令之情，或有何足以推翻上開認定之新訴訟資料，兩造應受爭點效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53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再作相反之判斷。　

　⑵再原告就已領取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乙節並不爭執，可見系爭都更案分配結果已確定，原告實際上確係分得三更新單元（包括A2-4F、A3-5F、B4-3F），則依前揭法律規定，應由所有權人即原告繳納房屋稅，原告請求被告繳納房屋稅部分，實屬無據。　

　㈢土地增值稅部分：

　1.按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七、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都市更新條例第67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地權條例第37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是如土地所有權人以土地抵付權利變換負擔，則免徵土地增值稅，然如有未足抵付部分之土地，則無前揭減免規定之適用。

　2.原告主張其未同意參與系爭都更案，是不應由其負擔土地增值稅等語，查：系爭都更案原告可分配價值與受分配房屋價值有差額價金3608萬6774元，原告並已領取款項乙節，兩造並不爭執，足徵原告確有部分土地未抵付權利變換負擔之情，則依前揭規定，原告為應負擔繳付土地增值稅之義務人，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繳納土地增值稅，尚難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營業稅乙節，為另案判決效力所及，原告重複起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訴請被告返還房屋稅1萬5836元及土地增值稅35萬6312元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